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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指南》描述了工业、科研放射性同位素利用单位辐射安全管理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环保手

续履行、组织体系与人员、管理规章制度、辐射安全与防护四个方面，旨在提升相关单位的辐射安全

管理水平。 

本《指南》适用于南京市工业、科研放射性同位素利用单位（使用Ⅲ类、Ⅳ类、Ⅴ类放射源；乙

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指南》可用于上述单位开

展的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自评估，也可用于生态环境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对上述单

位开展的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外部评估。评估结论分为三档，满分为 100 分，90分及以上为I档，

70-89分为II档，70分及以下为III档。 

本《指南》中的“具体要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法律法规及标准文件有规定的强制内容，另

一类是为落实前类规定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安全有促进作用的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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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工业、科研放射性同位素利用单位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指南  

（试行）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辐射安全许可证号：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 辐射防护负责人：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单位类别：含密封源仪表□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密封源分析仪□ 

密封源类别、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活动等级：_____________  

评估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时间：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评估总分：_____________                                             综合评估结论：I档□    II档 □         III档□ 

注：1. 含密封源仪表主要包括测厚仪、料位计、密度计、湿度计、核子秤等；2. 是否符合要求：符合打“√”，不

符合打“×”，不涉及的内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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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手续履行（满分22分） 

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

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环保手

续履行 

1.1 环境影响评

价 

达标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

分类管理名录》履行了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6

分，不涉及的内容不扣分，最多

扣 6 分。 

1.1.1 使用Ⅲ类放射源、乙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日

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2×107 Bq ~4×109 Bq 为乙级场所，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在豁免活度值以上~2×107 Bq 为丙级场所）、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工作场所的退役、使用Ⅲ类放射源场所存在污染的退役等项目需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并获得审批部门批复。 

 

6  
1.1.2 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销售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丙级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退役、使用Ⅲ类放射源场所不存在污染的退

役等项目需完成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1.1.3 在已许可场所增加不超出已许可活动种类和不高于已许可范围

等级的核素的项目，依规编制了辐射安全分析报告。 

 

1.2 辐射安全许

可 

达标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申领辐射安

全许可证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6

分，不涉及的内容不扣分，最多

扣 6 分。 

1.2.1  放射性同位素项目按规定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6  

1.2.2 辐射工作单位改变许可证规定的活动种类或范围的，新建、改

建、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或者场所的，按规定重新申请领取

了许可证。 

 

1.2.3 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自变更登

记之日起 20 日内，申请办理了许可证变更手续。 

 

1.2.4 辐射工作单位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在许可证到期 30 

日前向发证机关提出了延续申请。 

 

1.2.5 辐射工作单位部分终止或者全部终止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

同位素活动的，向发证机关提出了部分变更或者注销许可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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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

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1.2.6  辐射工作单位因故遗失许可证的，及时在省级报刊上刊登遗失

公告，并在公告 30日后的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提交了补发申请。 

 

环保手

续履行 

 

1.3 竣工环保验收 

（说明：验收暂行

办法出台前已完成

验收的，此项按 5

分计；登记表项目

不需开展竣工环保

验收，此项按 5分

计。） 

 

达标标准：按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开展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评分细则：1.3.1、1.3.2、1.3.3、

1.3.4 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1 分， 

1.3.5 不符合扣 5 分，最多扣 5

分。 

1.3.1 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并编制了

验收监测报告。 

 

5  

1.3.2 已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认真组织召开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达到了验收合格的要求，并提出了验收意见。 

 

1.3.3 已按照要求进行了网上公示且备案证明材料齐全（网址

http://114.251.10.205）。  

 

1.3.4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

的期限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 

 

1.3.5 验收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需要对该类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

试或者整改的，验收期限可以适当延期，但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1.4 放射性同位素 

进出口、转让、

转移及废源送

贮、回收 

达标标准：按照《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办

理放射性同位素转让、转移及废

源送贮、回收手续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合扣 5

分，不涉及的内容不扣分，最多

扣 5 分。 

1.4.1 进出口、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按规定办理了放射性同位

素进出口、转让审批手续，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进行了网上申报。 

 

5  

1.4.2 进出口、转入、转出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在进出口、转让活动

完成之日起 20 日，按规定办理了备案。 

 

1.4.3 跨省异地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按规定办理了放射性同位

素异地使用备案手续，并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

了网上申报；省内跨市异地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按规定办理

了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备案手续。 

 

1.4.4 放射性同位素异地使用活动结束后 20 日内，按规定办理了注销

确认手续。 

 

http://114.251.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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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

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1.4.5 废放射源送贮、回收活动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按规定到发证生

态环境部门办理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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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体系与人员（满分15分） 

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组织

体系

与人

员 

2.1 辐射安全管

理机构 

达标标准：按照《江苏省辐

射安全许可证办理工作程
序》，设置管理机构组成人

员或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专
职或兼职负责人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合

扣1分，最多扣3分。 

2.1.1 使用Ⅲ类放射源、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单位

应成立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并有单位正式

文件明确管理机构各组成人员管理职责，或至少有 1 名具有

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并有单位正式文件并明确其管理职责。 

 

1 

 

2.1.2 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

所的单位应当有 1 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或兼

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有单位正式文件明

确其管理职责，或成立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

构，并有单位正式文件明确管理机构各组成人员管理职责。 

 

1 

2.1.3 单位正式文件明确的管理机构组成人员或辐射安全与环

境保护专职负责人和单位实际情况一致。 

 
1 

2.2 辐射工作人

员培训 

达标标准：按照《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的要求对辐射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合
扣2分，最多扣6分。 

2.2.1 辐射安全与防护负责人和辐射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了辐

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和考核，取得考

核合格证明并在有效期内或通过生态环境部培训平台上的线

上考核。 

 

2 

 

2.2.2 将所有辐射工作人员个人信息（辐射安全与防护负责人

纳入辐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准确录入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

安全申报系统（http://rr.mee.gov.cn），并与单位实际情况一

致。 

 

2 

2.2.3 将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负责人纳入辐射

工作人员进行管理）考试培训记录及时录入了全国核技术利

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并与实际情况一致。 

 

2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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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组织

体系

与人

员 

 

2.3 个人剂量监

测 

达标标准：按照《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

可管理办法》开展个人剂

量监测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6分。 

2.3.1 本单位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负责人纳入

辐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配备了个人剂量计。 

 
1 

 

2.3.2 工作人员在开展辐射作业时佩戴个人剂量计，不同人员

的个人剂量计没有混用。 

 
1 

2.3.3 有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建立了辐射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应当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工作岗

位、剂量监测结果等材料。 

 

1 

2.3.4 由有资质单位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每个监测周期不超过

3 个月。 

 
1 

2.3.5 单位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的，应立即组织核实和

调查，并在接到监测报告之日起五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发证

机关。 

 

1 

2.3.6 对每名辐射工作人员一个年度内的个人剂量进行相加汇

总，并及时准确录入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

（http://rr.mee.gov.cn）。 

 

1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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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规章制度（23分） 

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管理

规章

制度 

3.1 操作规程 

（说明：本栏总分

3分，如含密封源

仪表、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密封源分

析仪涉及多项的，

按得分低的计入总

分，只涉及一种） 

达标标准：含密封源仪

表、密封源分析仪操作规
程按照《含密封源仪表的
放射卫生防护要求》《X

射线衍射仪和荧光分析仪
卫生防护标准》《密封放
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

放射卫生防护标准》的相
关规定制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3分。 

3.1.1 规程中包括：工作前应检查各类防护用品，佩戴个人剂

量计及剂量报警仪。 

 
1 

 

3.1.2 规程中包括：应设置警戒线或栅栏，禁止非放射工作人

员进入。 

 

1 

3.1.3 规程中包括：工作场所设置符合要求的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及中文警示说明。 

 

1 

达标标准：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操作规程按照《操作
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

定》《医用与生物学实验
室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的放射卫生防护基本要
求》的相关规定制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3分。 

3.1.4 规程中包括：工作前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和剂量

报警仪。 

 
1 

 

3.1.5 规程中包括：操作易挥发性物质和放射性气体以及伴有

发烟、发尘、蒸发、沸腾等的操作，应在通风橱、工作箱内

进行。液态放射性物质的操作，应在铺有吸水纸的塑料或不

锈钢等易去污的台面上或搪瓷盘内进行。 

 

1 

3.1.6 规程中包括：应配备专用洗手池和表面污染仪，辐射工

作人员操作后离开实验室前应洗手，并开展表面污染监测。 

 

1 

3.2 岗位职责 

达标标准：制定有岗位职
责文件，明确了管理人

员、操作人员、维修人员
的岗位责任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2分。 

3.2.1 岗位职责文件中包括：本单位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

理机构、辐射安全关键岗位，相关机构、岗位的职责及人员

等内容。 

 

1 

 

3.2.2 岗位职责文件中包括：应有专人负责全国核技术利用辐

射安全申报系统申报、维护、数据录入等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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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管理

规章

制度 

 

3.3 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 

达标标准：制定辐射防护
和安全保卫制度，重点是

放射性同位素的保管、使
用时的辐射安全管理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2分。 

3.3.1 制度中包括：辐射相关区域的人员管理、监控管理、重

要时间段值班、重点区域巡查等内容。 

 

1 

 

3.3.2 制度中包括：安保人员和安保要求（计划），特别是明

确了放射性同位素的保管落实到人等内容。 

 

1 

 

3.4 设备检修维

护制度 

达标标准：明确仪器仪
表、监测仪器等定期维护
保养等内容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不涉及的内容不
扣分，最多扣4分。 

3.4.1 制度中包括：定期维护保养涵盖探测器、辐射剂量监巡

测仪、个人报警仪、表面沾污仪（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单

位要有）的维护等内容。 

 

1 

 

3.4.2  制度中包括：设备检修应做好维护维修记录。 
 

1 

3.4.3  制度中包括：设备发生故障时应采取的措施。  1 

3.4.4 含密封源仪表、密封源分析仪的制度中包括：设备维修

拆卸时，含源设备应暂存到放射源暂存库。（此项单纯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单位不涉及） 

 

1 

3.5 放射性同位

素使用登记、台

帐管理制度 

达标标准：制定完善的放
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台

账管理制度 

评分细则：不符合扣2分。 

3.5.1 制度中包括：应设置放射同位素的名称、编号、枚数或

活度、出入库台账（交收、库存台账）。 

 

2 

 

3.6 人员培训计

划 

达标标准：制定了详细的
人员培训计划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2分。 

3.6.1  培训计划中包括：培训对象、内容、周期等。 
 

1 
 

3.6.2  培训计划中包括：制定有培训实施记录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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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管理

规章

制度 

3.7 个人剂量监

测方案 

达标标准：制定有个人剂
量监测方案，规定开展个
人剂量监测工作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2分。 

3.7.1  方案中包括：个人剂量监测责任部门。 

  
1 

 

3.7.2 方案中包括：人剂量管理负责人，并明确应具有发片、

收片记录。 

 
1 

3.8 辐射环境监

测方案 

达标标准：建立完善的辐
射环境监测方案，要求定
期进行监测，并建立有效
的监测记录或监测报告档
案，配备便携式辐射监测
仪器、表面沾污仪和个人

剂量报警仪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0.5分，最多扣2.5分。 

3.8.1  方案中包括：辐射环境监测频次、监测范围等。  0.5  

3.8.2  方案中包括：应进行内部监测，做好相应监测记录。  0.5 

3.8.3 方案中包括：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开展年度检测，监

测结果存档。 

 
0.5 

3.8.4 方案中包括：使用Ⅲ类放射源的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

环境辐射剂量巡测仪；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的配备个人剂量

报警仪；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单位配备个人剂

量报警仪、环境辐射剂量巡测仪及表面沾污仪。 

 

0.5 

3.8.5 方案中包括：个人剂量报警仪、表面沾污仪和环境辐射

剂量巡测仪应可正常使用。 

 
0.5 

3.9 辐射事故应

急措施 

达标标准：根据《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管理办法》要求，针
对放射性同位素使用过程
可能产生的辐射事故制定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或应急
措施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0.5分，最多扣3.5分。 

3.9.1  应急措施中包括：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  0.5  

3.9.2 应急措施中包括：应急人员的组织、培训以及应急和救

助的装备、资金、物资准备。 

 
0.5 

3.9.3  应急措施中包括：辐射事故分级与应急响应措施。  0.5 

3.9.4  应急措施中包括：辐射事故的调查、报告和处理程序。  0.5 

3.9.5 应急措施中包括：生态环境、公安、卫生部门联系方

式。 

 
0.5 

3.9.6  应急措施中包括：本单位事故应急责任人。  0.5 

3.9.7  应急措施中包括：辐射事故应急演练频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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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辐射安全与防护（满分40分；4.1、4.2、4.3单项均为24分，总分也按24分计，不涉及的单项不纳

入评估且不计分，如一家单位涉及含密封源仪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密封源分析仪多项内容的，按

单项得分低的计入总分） 

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与防

护 
 

4.1 

含密

封源

仪表 

源容器 

达标标准：满足《含密封
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

求》《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

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
护标准》的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2分，最多扣6分。 

4.1.1  源闸应可锁定，并有明显的“开”“关”状态指示。 
 

2 
 

4.1.2  源闸应有自动开启、关闭设施或手动关闭源闸的设施。 
 

2 

4.1.3 源容器表面或使用场所周围应有电离辐射标志及标牌显

示出厂日期、密封源活度、检测仪表类别等内容。 

 
2 

使用场

所（说

明：本

栏总分

12分，

如固定

源和移

动源均

涉及，

按得分

低的计

入总

分） 

达标标准：固定源使用场
所满足《含密封源仪表的

放射卫生防护要求》《密
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
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的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3分，最多扣12分。 

4.1.4 检测仪表应有固定使用场所，设置有明显的控制区和监

督区。 

 
3 

 

4.1.5 源容器应安装牢固、可靠，应有防止丢失的安保措施，

应能阻止人员进入源容器与受检物之间的有用线束区域。 

 
3 

4.1.6  工作场所采取监控措施，保证放射源安全。 
 

3 

4.1.7  场所的醒目位置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3 

达标标准：移动源使用场
所满足《含密封源仪表的
放射卫生防护要求》《密
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
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的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4分，最多扣12分。 

4.1.9  移动源工作场所设置临时源库，临时源库要求同 4.3.1。 

 

4 

 

4.1.9 移动源使用场所设置有明显的控制区和监督区，并按照

两区进行管理。 

 

4 

4.1.10 使用前后用巡测仪对含源仪器仪表进行监测，确定源在

仪器仪表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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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与防

护 
 

4.1 

含密

封源

仪表 

贮存 

达标标准：满足《含密封
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

求》《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

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

护标准》的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2分，最多扣6分。 

4.1.11 具有防盗、防火、防爆、防腐蚀、防潮湿、防射线泄漏

的贮存条件，且不得与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放在一

起，存放处应设有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2 

 

4.1.12 贮存库设置双人双锁及监控措施等安保措施，严防被

盗、丢失。 

 

2 

 

4.1.13 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放射源的管理，并认真执行台

账、登记、检测及定期盘点等制度。 

 

2 

 

4.2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质 

使用场

所 

达标标准：满足《操作非
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医用与生物学实验室使

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放
射卫生防护基本要求》的
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3分，最多扣18分。 

4.4.1 易挥发性物质和放射性气体以及伴有发烟、发尘、蒸

发、沸腾等的操作，应在通风橱、工作箱内进行。 

 

3 

 

4.4.2 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应设置“当心电离辐射”的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及警示说明。 

 

3 

4.4.3 人员通行和放射性物质传递的路线应防止发生交叉污

染。 

 

3 

4.4.4 液态放射性物质的操作，应在铺有吸水纸的塑料或不锈

钢等易去污的台面上或搪瓷盘内进行。 

 

3 

4.4.5 实验操作结束后应当场对场所表面进行放射性污染监

测。 

 

3 

4.4.6 控制区的地面及实验台表面均应采用易清洗、不渗透的

材料进行处理，表面光滑不易污染，并易于清洁和去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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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 射

安 全

与 防

护 

 

4.2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质 

贮存 

达标标准：满足《操作非

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
《医用与生物学实验室使
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放

射卫生防护基本要求》的
规定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2分，最多扣6分。 

4.5.1 具有防盗、防火、防爆、防腐蚀、防潮湿、防射线泄漏

的贮存条件，且不得与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放在一

起，存放处应设有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2 

 

4.5.2 贮存库设置双人双锁及监控措施等安保措施，严防被

盗、丢失。 

 
2 

 

4.5.3 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管理，建

立交收账、库存账、消耗账等台账，并认真执行登记保管、

领用、注销和定期检查清点制度。 

 

2 

 

4.3  密封源分析仪 

达标标准：满足《X射线
衍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

防护标准》《密封放射源
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
卫生防护标准》的规定 

评分细则：4.3.1、4.3.4不
符合扣6分，4.3.2不符合扣
12分最多扣24分。 

4.3.1 具有能够防止密封源脱落并保护密封源免遭损坏的机械

结构和保护措施。 

 
6 

 

4.3.2 当分析仪具有源套时，在源套外表面必须具有牢固的警

告标志；当分析仪不具有源套时，在密封源附近须有牢固的

警告标志。 

 

12 

4.3.3 带有密封源的敞束型分析仪应当具有遮光器及遮光器

开、关状态的明显标志。 

 
6 

4.4 年度评估 

达标标准：按照《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

可管理办法》的要求按时
提交年度评估报告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2分，最多扣10分。 

4.4.1  每年 1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年度评估报告在全国核技术利

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http://rr.mee.gov.cn）进行了申报。 

 
2 

 

4.4.2 如实评估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放射性同位素台账，

基本信息及变动情况，相关环保手续履行情况，新建、改

建、扩建和退役情况，放射性同位素变动情况。 

 

2 

4.4.3  如实评估单位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情况。  2 

4.4.4 如实评估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及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情

况，包括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台账管理、人员管理、辐射

事故及应急响应、安全隐患及整改、监测数据等。 

 

2 

4.4.5  如实给出上一年度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总体评估结论。 
 

2 

http://rr.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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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总体要求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分数 

满分 得分 

辐射

安全

与防

护 

4.5 放射性废物管

理 

达标标准：满足《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放射性废物分类》的要
求 

评分细则：每有一项不符
合扣1分，最多扣6分。 

4.5.1 无使用价值或不继续使用的退役密封源应退回厂家或送

有资质的单位收储。 

 
1 

 

4.5.2 放射性废气由专用通风管道由活性炭过滤或其他专用过

滤处理满足要求后排放。 

 
1 

4.5.3 放射性废物分类收集，按照收集时间进行标识，分类存

放。 

 
1 

4.5.4 对于短半衰期放射性废液，放置 10 个半衰期后，经检测

达到解控水平后，按规定进行处理；对长半衰期放射性废

液，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1 

4.5.5 对于短半衰期放射性固体废物，放置 10 个半衰期后，经

检测达到解控水平后，按照国家固体废物相关管理规定进行

处理；对长半衰期放射性固体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1 

4.5.6 放射性废源（物）暂存库应设置“当心电离辐射”的电离

辐射警告标志及警示说明，并有出入库记录。 

 

1 

 


